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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綠能高占比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城市城市級虛擬電廠級虛擬電廠埤塘太陽能光電廠

具電網輔助服務具電網輔助服務功能之功能之
中大型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再生能源電廠

城市城市級虛擬電廠級虛擬電廠
吸引用戶導入需量反應、再
生能源設備、儲能設備、燃
料電池等分散式電源設備共

埤塘太陽能光電廠

中大型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再生能源電廠
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具
備輔助服務功能，以負
擔維持電力品質及供電

料電池等分散式電源設備共
同參與電力事業，創造國民
綠能源新經濟–達到節電與
創電、降低尖峰負載

區域智慧能源管理體系區域智慧能源管理體系

穩定度之責任 – 解決再
生能源供電不穩定及併
網問題

創電、降低尖峰負載
(台北市政府合作於興隆公宅)

大型離岸風力電廠

(大同公司PV測試場域) 強化需求面管理、再生能源、儲
能、智慧電網應用，並推動縣市
政府建立區域智慧能源管理與供

離島無人化管理微電網

綠能高占比離島微電網綠能高占比離島微電網

建立大型離島綠能高占比智

應體系 – 建立未來全球智慧能源
規劃與管理標竿 (NEP-II)
東部虛擬電廠 北部虛擬電廠

中大型太陽能光電廠

建立大型離島綠能高占比智
慧電網推廣建置模式，台灣
小型離島則全面建置無人化
管理微電網系統 降低離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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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微電網系統 – 降低離島
發電成本、達到低碳
(澎湖東吉嶼、七美島)

中央虛擬電廠

南部虛擬電廠

分散式電源

關鍵尖峰電價

儲能系統

即時電價方案

西部虛擬電廠

離島綠能高占比智慧電網



具電網輔助服務功能之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
北部埤塘太陽能光電廠 2025年台灣太陽光電與離岸風力電廠之裝置容量預

計分別達到20GW與3GW，為解決再生能源供電不
穩定及併網問題，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必須具備輔
助服務功能 協同輸配電系統維持電力品質及供電助服務功能，協同輸配電系統維持電力品質及供電
穩定度。

 主軸團隊將以實虛功率控制、先進逆變 中部大型
離岸風力電廠

器技術為基礎，發展中大型再生能源電
廠作為電網輔助服務之相關功能，除可
促進綠能持續發展與連結，並可確保能

離岸風力電廠

源穩定供應及整體經濟最佳化。
 藉此台灣綠能相關產業將可成為全球中

大型再生能源電廠營運與逆變器智慧整
合科技 及輔助服務市場機制的領先者

未來台灣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將具
有提供頻率響應 電壓升降控制

合科技，及輔助服務市場機制的領先者。

有提供頻率響應、電壓升降控制、
實虛功管理等輔助服務之能力，搭
配儲能系統可將再生能源發電平滑
化，及提供緊急快速放電能力及最 中南部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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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提供緊急快速放電能力及最
佳充放電策略等功能，以維持電力
品質及電力系統供電穩定度。

中南部大型
太陽能光電廠



城市級虛擬電廠

 虛擬電廠系統技術配合電力市場自由化可吸引用戶導入需量反應、再生能源設備、
儲能設備、燃料電池等分散式電源設備共同參與電力事業，彌補未來穩健減核後的
容量缺口，帶動新興綠能與電力事業。

 主軸團隊和台北市政府合作於興隆
公宅建置台灣第一座城市級虛擬電
廠。此模式可大量於各縣市公宅與
私宅推廣，帶來更大規模節能效益，
創造國民綠能源新經濟。

大樓屋頂裝設太陽能
發電系統

 主軸團隊推動芬蘭、捷克城市合作，

地下室機電空間裝設儲能系統 電動車充電設備-推廣綠能運具
智慧電表-電網基礎

建設

共同實現地方政府建構專屬能源管
理系統作為用戶群代表，逐步促進
都會區微小需量參與需量反應，擴
大都會區可抑低需量來源

智慧生態社區
能源雲端資訊中心

學校

低碳校園示範
(BEMS)智慧生態社區

雲端能源管理系統
(CEMS)

科技商辦大樓
(BEMS)

科技商辦
大都會區可抑低需量來源。

隨著工業用戶尖峰負載
抑低容量趨近飽和及智

公共住宅

小型風力機電表

太陽能系統

公園

公園

電表

抑低容量趨近飽和及智
慧電表佈建，都會區微
小需量參與需量反應可
擴大需量來源及穩定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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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與家庭
能源管理系統

儲能系統
太陽能系統

電表
儲能系統

太陽能系統

公共住宅智慧電網示範
(BEMS、HEMS)

再生能源示範公園
(EMS)

高再生能源創電低碳公園
(EMS)

U-Car
V2G

擴大需量來源及穩定都
會區電力供應。



離島綠能高占比智慧電網及微電網
 推動台灣大型離島綠能高占比技術發展可使綠能充份

運用，且降低離島發電成本與供電品質改善，並建立
符合成本效益之太陽光電、風電、儲能、柴油發電機
容量配比，以建立離島綠能高占比智慧電網推廣建置
模式，台灣小型離島則可全面建置無人化管理微電網
系統。台灣微電網技術推廣已開始推廣到緬甸、泰國、
印尼、馬來西亞、中國大陸等，提升台灣產業之離島
微電網技術水準 將有利爭取國外離島綠能及電網商

離島微電網系統—澎湖東吉嶼

微電網技術水準，將有利爭取國外離島綠能及電網商
機，成為全球微電網技術領先者。

主軸團隊目前已於澎湖東吉嶼導入無人化離島微電網能
源管理系統，完成發電預測、負載預測與遠端監控功能，
除可大幅降低離島發電成本及提升供電品質外，更可建
立台灣產業在含再生能源獨立電網技術能力。

離島綠能高占比—澎湖七美島
主軸團隊正進行澎湖七美島高占比太陽光電系
統、儲能系統及智慧電網能源管理系統建置。
未來台灣大型離島將以柴油發電機組配合儲能，
大幅提升再生能源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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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島或偏遠地區微電網可提高離島或偏遠再生能源發電、減少使用燃
油發電、提升供電品質及朝向零碳供電邁進。



區域智慧能源管理體系

 台灣各區域能源利用與再生能源有其特色例如北部為能源需求中心、中部擁有離
岸及陸上風力發電資源、南部太陽光電資源充沛、東部則有豐富的地熱、海洋能
源。因應台電孤島系統，未來主軸團隊將強化需求面管理、再生能源、儲能、智源。因應台電孤島系統，未來主軸團隊將強化需求面管理、再生能源、儲能、智
慧電網應用，並推動縣市政府建立區域智慧能源管理與供應體系，促進能源轉型
所需技術實用性、經濟性，實現國家能源轉型目標。

 未來配合電力事業開發，各縣市政府將成立區域智慧能源管理中心，可整合現有 未來配合電力事業開發 各縣市政府將成立區域智慧能源管理中心 可整合現有
節能、創電、產業政策，以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服務、智慧場域為核心，
善用區域資源擴大綠能使用、提高電能使用效能與節電意願、降低缺電風險，並
同步以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商業模式帶動智慧經濟，建立未來全球智慧能源( gg g )
規劃與管理標竿。

智慧校園智慧機關

能源雲端資訊中心
(智慧服務)

創能公共設施及
零耗能建築示範 (智慧政府)

用電創電大數據
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智慧經濟)

太陽光電廠
台灣各區域能源

智慧校園智慧機關 太陽光電廠

用戶集成商
資訊中心 電力公共事業利用與再生能源

有其特色，智慧
電網技術及虛擬

低耗能智慧產業園區(智慧城市)
零耗能住宅示範社區(智慧場域)

儲電系統

電網技術及虛擬
電廠商業模式可
驅動台灣智慧能
源整合、建構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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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商辦大樓太陽光電廠

透天式住宅 & 智慧家電 太陽光電廠

源整合、建構綠
色能源供應體系。



綠能前瞻基礎建設預算106~113年

政府年度預算 國營事業政府年度預算

256億元

國營事業

2,770.4億元
持續強化綠能基礎建 智慧電表布建、電網

提升、綠能電廠建置
(台電公司)

持續強化綠能基礎建
設及研發量能(NEP-II)

特別預算

(台電公司)

特別預算
民間投資243.2億元
1兆4,278億元補足綠能基礎建設的 ,補足綠能基礎建設的

缺口(太陽光電、風
力發電、沙崙綠能科
學城)

帶動民間量能參與
綠能建設

77

學城)

特別預算—補足綠能基礎建設的缺口



以沙崙綠能科學城示範

落實台灣綠能高占比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願景：創能
太陽能

離岸風電
綠能前瞻基礎

落實台灣綠能高占比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願景：

建構沙崙綠能科學城
創新綠能產業生態系

創能 離岸風電

生質能發電建設計畫
4大主軸 沙崙

儲能

綠能科學城
系統 1. 活化現有綠能產業

儲能
鋰電池

燃料電池

大型儲能系統

智慧能源
管理中心

系統
整合 2. 帶動創新綠能產業

3. 串聯產學研資源(NEP-II)，打造
綠能創新產業生態系大型儲能系統 綠能創新產業生態系

4. 協助智慧電網產業建立demo 
sites，建立產業實績。

節能 技術升級資源整合

節能創新生態科技園

智慧綠建築

sites 建立產業實績
科學城設置於沙崙係因：

1.無土地徵收問題

2.交通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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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綠建築

電動載具
3.鄰近產學研研究能量豐沛

4.台南市積極投入再生能源

發電(太陽光電全台第一)



對綠能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建議

1.北部地區為大型能源需求中心，尖峰用
電仰賴南電北送含再生能源，宜強化需量電仰賴南電北送含再生能源，宜強化需量
反應管理系統之建立；另一方面，宜規劃
興建南北345kV輸電之第四迴路，以避免興建南北345kV輸電之第四迴路，以避免
供電壅塞。

2.目前電業法所設計之再生能源發電業之直
供或代輸之機制均必須向台電購買輔助服務，
只能吸引風電發電業願意進入電力市場賣到只能吸引風電發電業願意進入電力市場賣到
較好的價格，成本較高之PV業者仍只會依
照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之躉售電價機制賣電給照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之躉售電價機制賣電給
台電。建議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使未來
再生能源發電業均必須負擔維持電力品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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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系統供電穩定度相當之責任。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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